
[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2.png]



[image: image3.png]



[image: image4.png]


德财农〔2017〕14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宗局

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度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民宗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民族宗教委关于提前下达2017年度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6〕291号)，现将2017年度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提前下达你们，列入2017年“2012399—其他民族事务支出”、“2130199—其他农业支出”和“2130599—其他扶贫支出”预算支出科目（具体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项资金围绕2017年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十百千万工程”建设计划，民族贸易县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以及解决民族地区特殊困难等任务安排使用。

二、请根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农[2011]412号）及《云南省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云民宗联发[2016]2号）要求，积极做好资金与项目的衔接工作，加钱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2017年度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分配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宗局

2017年2月16日

　抄送：本局预算科、国库科

　德宏州财政局办公室　　　　       2017年2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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